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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员适任证书核发实施规范

一、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船员适任证书核发(00011826300Y)

二、行政许可事项的子项名称及编码、业务办理项

（一）子项：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核发（设区的市级权

限）(000118263005)

（二）业务办理项：

1.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核发（设区的市级权限）（首次申

请）

2.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核发（设区的市级权限）（重新签

发）

3.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核发（设区的市级权限）（申请变

更）

三、行业系统名称

交通运输系统

四、设定和实施依据

1.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中国籍船员

应当依照有关船员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海事管理机构

申请取得船员适任证书，并取得健康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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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五条：船员应当依照本条例

的规定取得相应的船员适任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九条：船员经

水上交通安全专业培训，其中客船和载运危险货物船舶的船员还

应当经相应的特殊培训，并经海事管理机构考试合格，取得相应

的适任证书或者其他适任证件，方可担任船员职务。严禁未取得

适任证书或者其他适任证件的船员上岗。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

(国发〔2014〕50 号）第 26项：船员适任证书的核发，下放至省

级及以下海事管理机构。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直属海事系统权责清单制度

的通知》（交办海〔2018〕19号）附件《直属海事系统权责清

单》：船员适任证书核发。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第 17项船员资格（含船员、渔业船员），实施部门：交通运

输部、农业农村部；资格类别：准入类。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的决

定》（宁政发〔2014〕16号）附件第 16项：船员适任证书核发”

下放至设区的市、县级海事部门。

2.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交

通运输部令 2020 年第 12 号）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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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施机关

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部门

六、审批层级

设区的市级

七、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八、许可条件

（一）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1.首次申请：

（1）年满 18 周岁（在船实习、见习人员年满 16 周岁）且

初次申请不超过 60 周岁；

（2）符合船员任职岗位健康要求；

（3）经过船员基本安全培训；

（4）通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规定科目的内河船舶船员适任

考试。参加航行和轮机值班的船员还应当经过相应的船员适任培

训、特殊培训，具备相应的船员任职资历（见附件《内河船舶船

员水上服务资历要求》），并且任职表现和安全记录良好。

2.重新签发：

有下列情形之一，持证人向具有原《适任证书》发证权限的

发证机构申请《适任证书》重新签发的，除应当符合内河船舶船

员适任岗位健康标准外，还应当通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规定的同

类别同职务资格的内河船舶船员实际操作考试：（1）持证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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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任证书》有效期届满后 5年内申请重新签发；（2）持证人

在《适任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1年内申请重新签发，但不具有规

定的水上服务资历。持证人在《适任证书》有效期届满 5年后向

具有原《适任证书》发证权限的发证机构申请《适任证书》重新

签发，除应当符合内河船舶船员适任岗位健康标准外，还应当通

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规定的同类别同职务资格的内河船舶船员适

任考试。

3.申请变更：

参加航行和轮机值班的内河船舶船员申请改变《适任证书》

所载类别、职务资格的，应当向具有相应发证权限的发证机构提

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交通

运输部令 2020 年第 12 号）第二十条规定的材料。参加航行和轮

机值班的内河船舶船员申请适任航区（线）扩大或者延伸的，应

当向负责相应航区（线）发证工作的发证机构提交《中华人民共

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交通运输部令 2020

年第 12 号）第二十条第（一）、（二）、（六）、（八）项规

定的材料。

（二）规定许可条件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交

通运输部令 2020 年第 12 号）

第十一条：取得《适任证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年

满 18 周岁（在船实习、见习人员年满 16 周岁）且初次申请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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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60 周岁；（二）符合船员任职岗位健康要求；（三）经过船

员基本安全培训；（四）通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规定科目的内河

船舶船员适任考试。参加航行和轮机值班的船员还应当经过相应

的船员适任培训、特殊培训，具备相应的船员任职资历（见附件

《内河船舶船员水上服务资历要求》），并且任职表现和安全记

录良好。

第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持证人向具有原《适任证书》

发证权限的发证机构申请《适任证书》重新签发的，除应当符合

内河船舶船员适任岗位健康标准外，还应当通过交通运输部海事

局规定的同类别同职务资格的内河船舶船员实际操作考试：

（一）持证人在《适任证书》有效期届满后 5年内申请重新签

发；（二）持证人在《适任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1年内申请重新

签发，但不具有规定的水上服务资历。持证人在《适任证书》有

效期届满 5年后向具有原《适任证书》发证权限的发证机构申请

《适任证书》重新签发，除应当符合内河船舶船员适任岗位健康

标准外，还应当通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规定的同类别同职务资格

的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考试。

第二十条：申请参加航行和轮机值班的内河船舶船员，应当

先取得本规则第十九条规定的《适任证书》，并向具有相应发证

权限的发证机构提交下列材料：（一）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申

请表；（二）申请人身份证明；（三）最近 2年内的符合内河船

舶船员适任岗位健康标准的体检证明；（四）符合要求规格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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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照片；（五）岗位适任培训证明；（六）内河船舶船员适任

考试成绩证明；（七）船员服务簿；（八）现持有的《适任证

书》。

第二十一条：参加航行和轮机值班的内河船舶船员申请改变

《适任证书》所载类别、职务资格的，应当向具有相应发证权限

的发证机构提交本规则第二十条规定的材料。参加航行和轮机值

班的内河船舶船员申请适任航区（线）扩大或者延伸的，应当向

负责相应航区（线）发证工作的发证机构提交本规则第二十条第

（一）、（二）、（六）、（八）项规定的材料。

九、申请材料

1.首次申请：

（1）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申请表；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最近 2年内的符合内河船舶船员适任岗位健康标准的

体检证明；

（4）符合要求规格和数量的照片；

（5）基本安全培训合格证。

2.重新签发：

（1）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申请表；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最近 2年内的符合内河船舶船员适任岗位健康标准的

体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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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符合要求规格和数量的照片；

（5）基本安全培训合格证。

3.申请变更：

（1）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申请表；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最近 2年内的符合内河船舶船员适任岗位健康标准的

体检证明

（4）符合要求规格和数量的照片；

（5）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考试成绩证明

（6）岗位适任培训证明；

（7）船员服务簿；

（8）现持有的《适任证书》。

十、中介服务

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否

十一、审批程序

1.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受理、审查、决定、送达

2.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交

通运输部令 2020年第 12号）第二十三条：对于经审核符合本规

则规定条件的申请，海事管理机构应当按照《行政许可法》《交

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的要求签发相应的《适任证书》。对



- 8 -

初次申请《适任证书》的船员，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同时配发船员

服务簿。

《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交通部令 2004年第 10号）全

文。

3.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4.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5.是否需要现场勘验：否

6.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7.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8.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9.是否需要鉴定：否

10.是否需要专家评审：否

11.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12.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否

13.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否

十二、受理和审批时限

1.承诺受理时限：5个工作日

2.法定审批时限：20工作日

3.规定法定审批时限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二条：除可以当场作

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

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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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

知申请人。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4.承诺审批时限：10工作日

十三、收费信息

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十四、行政许可证件

1.行政许可证件名称：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

2.行政许可证件的有效期限：5年

3.规定行政许可证件有效期限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交

通运输部令 2020 年第 12 号）第十六条：参加航行和轮机值班的

船员《适任证书》有效期不超过 5年。不参加航行和轮机值班的

船员《适任证书》长期有效。

4.办理行政许可证件变更手续的要求：

参加航行和轮机值班的内河船舶船员申请改变《适任证书》

所载类别、职务资格的，应当向具有相应发证权限的发证机构提

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交通

运输部令 2020 年第 12 号）第二十条规定的材料。参加航行和轮

机值班的内河船舶船员申请适任航区（线）扩大或者延伸的，应

当向负责相应航区（线）发证工作的发证机构提交《中华人民共

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交通运输部令 2020

年第 12 号）第二十条第（一）、（二）、（六）、（八）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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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材料。

5.办理行政许可证件延续手续的要求：

有下列情形之一，持证人向具有原《适任证书》发证权限的

发证机构申请《适任证书》重新签发的，除应当符合内河船舶船

员适任岗位健康标准外，还应当通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规定的同

类别同职务资格的内河船舶船员实际操作考试：（1）持证人在

《适任证书》有效期届满后 5年内申请重新签发；（2）持证人

在《适任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1年内申请重新签发，但不具有规

定的水上服务资历。持证人在《适任证书》有效期届满 5年后向

具有原《适任证书》发证权限的发证机构申请《适任证书》重新

签发，除应当符合内河船舶船员适任岗位健康标准外，还应当通

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规定的同类别同职务资格的内河船舶船员适

任考试。

6.行政许可证件的有效地域范围：证书所记载的航区（线）。

7.规定行政许可证件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交

通运输部 2020 年第 12 号令）第六条：内河船舶船员应当取得与

职务要求、任职船舶吨位、主机功率、航区（线）相对应的《适

任证书》。持证人任职不得高于《适任证书》所记载的类别和职

务资格，也不得超出《适任证书》所记载的航区（线）。

十五、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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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行政许可后年检要求

有无年检要求：否

十七、行政许可后年报要求

有无年报要求：否

十八、监管主体

设区的市级、县级交通运输部门。


